
《东北区域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实施细则》

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备案范围，优化备案工作流

程，强化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监管，东北能源监管局依据最新

法律法规，结合东北区域实际，对《东北区域电力建设工程

备案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就文件

出台背景、修订主要内容等解读如下。

一、出台背景

原版《细则》自 2014 年实施以来对强化东北区域电力

建设施工安全管理，规范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工作起到积极作

用。但近年来，国家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发生

了较大变化，属地为主的安全监管要求逐步落实，“放管服”

改革不断深化，对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监管提出全新要求。



修订过程时间一览表

2021 年 10 月 收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作为修订工作参考依据。

2021年 10-12

月

广泛征求区域内电力质监机构、电力企业、电力建设

单位等有关单位及专家意见，在东北能源监管局内部

多次研究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2022年1-2月 在东北能源监管局官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30天。

2022 年 2 月 经过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审核，给出书面律师意见。

2022 年 3 月 向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后，正式印发文件。

二、修订主要内容

（一）调整第二条，规范备案范围。东北区域发电、电

网企业依法取得投资项目备案、审批、核准的电力建设工程，

包括发电、输电、配电等电力建设工程依法开展电力建设工

程备案。依据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力安全

信息报送和事故统计工作的通知》明确：“海上风电、5 万千

瓦以下的小水电，供热供气、余热余压发电、垃圾焚烧发电

等兼具电力（热力）属性的市政或综合利用工程，用户的电

力设施、分布式发电等”项目不属于电力建设工程备案范围。

（二）调整第五条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明

确电力建设工程备案时限。建设单位应在电力建设工程开工

报告经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 15



个工作日内，向东北能源监管局提交备案材料。

（三）增加第七条，落实“放管服”要求。明确“电力

建设工程备案采取电子化备案方式，相关材料应通过东北区

域电力安全监管平台上传”。

（四）调整第九条，明确备案审查限时办结要求。“东

北能源监管局在收到电力建设工程备案申请后，对备案材料

是否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做出受

理、不受理、退回补充材料决定。对于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应

在受理备案材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备案回执，并通

过东北区域电力安全监管平台公示”。

（五）调整附录相关证明 2 项材料清单。

1.删除“建设项目施工组织设计封面、审批页、目录”、

“建设项目强制性条文实施计划封面、审批页、目录”；

2.增加“电力工程质量监督注册证书”“电力工程质量

监督检查计划书”。


